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捐赠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社会各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外资（含合资）企业，以及国内外有识之士对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进行捐赠，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大省建设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的有关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自愿无偿或有偿向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捐赠。捐赠可以是货币、实物、劳务和服务。其形式包括捐款、捐物、义卖、义展等。

第三条 捐赠活动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同时捐赠双方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或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四条 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方的意愿，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

第五条 捐赠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受赠的财产，属于国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损毁。

第二章 捐赠和受赠

第八条 捐赠方可以与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就捐赠财产的种类、质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捐赠方有权决定捐赠的数量、用途和方式。捐赠方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第九条 境外捐赠方捐赠的财产，由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入境手续。

第十条 捐赠方的捐赠财产全部用于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并接受审计和社会监督，向社会公布资金使用情况。

第三章 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一条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接受捐赠后，应向捐赠方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据，将受赠财产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第十二条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与捐赠方订立捐赠协议后，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方的同意。

第十三条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受赠财产的使用制度，加强对受赠财产的管理。

第十四条 捐赠方有权向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方的查询，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均应如实答复。捐赠方对于捐赠的文物有拍照、制做拓本、绘图等要求者，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应予以配合。

第四章 优惠措施和待遇

第十五条 捐赠方向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捐赠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十六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捐赠，发给捐赠证书。

